
國  泰　綜　合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認購權證上市公告
發行人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九十五年三月十日金管證二字第○九四○一六一二六八號函認可發行認購(售)權證資格在案)發行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認購權證。計5,000,000 個單位，採自行銷售方式辦理對外公開銷售。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認購權證業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同意其發行，且上市契約業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臺證上二字第1130015850號函核准備查在案。
茲將上市之相關事項公告於後
1、 發 行 日 期 ：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
2、 存 續 期 間 ：自上市買賣日(含)起算存續期間八個月。
3、 標 的 證 券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
4、 權 證 種 類 ：美式價外認購權證。
5、 發行單位總數：本認購權證共發行5,000,000單位 
6、 發 行 金 額 ：新台幣12,650,000元。
7、 發 行 條 件 ：
(1) 每單位發行價格：新台幣2.53元(發行日前一營業日標的證券收盤價之3.609130%)。
價格計算說明：
評價模型：採用Black&Scholes為評價模型，除農曆年假封關期間外，權證時間價值將依交易日遞減。
	權證名稱
	發行日
	存續期間
	標的證券價格
	原始履約價格
	定價波動率
	利率

	皇昌國泰44購01
	113/08/20
	8個月
	70.10
	79.00
	88.157%
	1.01%

	皇昌中信3C購01
	113/06/13
	6個月
	46.90
	70.00
	77.000%
	1.50%

	皇昌元大3B購01
	113/05/24
	6個月
	52.30
	78.45
	99.000%
	1.50%

	皇昌元大41購01
	113/06/17
	7個月
	49.65
	74.40
	91.000%
	1.50%

	皇昌元大41購02
	113/07/08
	6個月
	62.00
	93.00
	92.000%
	1.50%

	皇昌元大43購01
	113/07/31
	7個月
	63.50
	77.70
	91.000%
	1.50%

	皇昌元大43購02
	113/08/01
	7個月
	62.50
	86.50
	92.000%
	1.50%

	皇昌元大43購03
	113/08/06
	7個月
	55.80
	65.00
	94.000%
	1.50%

	皇昌元大43購04
	113/08/07
	7個月
	52.80
	55.00
	91.000%
	1.50%

	皇昌元大44購01
	113/08/05
	8個月
	59.70
	88.50
	92.000%
	1.50%

	皇昌元大45購01
	113/07/31
	9個月
	63.50
	80.00
	91.000%
	1.50%

	皇昌元大46購01
	113/08/13
	10個月
	62.30
	85.00
	92.000%
	1.50%

	皇昌元大46購02
	113/08/14
	10個月
	65.10
	95.00
	92.000%
	1.50%

	皇昌元大47購01
	113/08/15
	11個月
	66.10
	99.00
	93.000%
	1.50%

	皇昌元大47購02
	113/08/16
	11個月
	64.70
	92.80
	92.000%
	1.50%

	皇昌元大48購01
	113/07/31
	12個月
	63.50
	82.50
	91.000%
	1.50%

	皇昌永豐3B購01
	113/05/24
	6個月
	52.30
	78.45
	84.000%
	1.50%

	皇昌永豐41購01
	113/05/31
	7個月
	48.85
	73.27
	84.000%
	1.50%

	皇昌永豐41購02
	113/07/05
	6個月
	56.40
	84.60
	84.000%
	1.50%

	皇昌國泰43購01
	113/07/04
	8個月
	51.30
	60.00
	85.000%
	1.01%

	皇昌國泰43購02
	113/07/17
	8個月
	60.60
	66.00
	89.000%
	1.01%

	皇昌國票3B購01
	113/05/24
	6個月
	52.30
	60.00
	54.000%
	1.40%

	皇昌國票41售02
	113/07/17
	6個月
	60.60
	56.00
	98.000%
	1.40%

	皇昌國票41購01
	113/06/12
	7個月
	48.20
	60.00
	93.000%
	1.40%

	皇昌國票42售02
	113/07/09
	7個月
	60.40
	45.00
	65.000%
	1.40%

	皇昌國票42購01
	113/06/12
	8個月
	48.20
	72.00
	96.000%
	1.40%

	皇昌國票43購01
	113/07/09
	8個月
	60.40
	81.00
	75.000%
	1.40%

	皇昌國票44購01
	113/07/09
	9個月
	60.40
	90.00
	80.000%
	1.40%

	皇昌統一45購01
	113/06/04
	11個月
	50.80
	76.20
	75.000%
	2.00%

	皇昌統一47購01
	113/07/23
	12個月
	61.10
	63.40
	80.000%
	2.00%

	皇昌凱基3B購01
	113/05/24
	6個月
	52.30
	65.00
	85.000%
	1.50%

	皇昌凱基3C購01
	113/05/31
	6個月
	48.85
	73.00
	90.000%
	1.50%

	皇昌凱基3C購02
	113/06/11
	6個月
	49.65
	63.00
	90.000%
	1.50%

	皇昌凱基41購01
	113/07/05
	6個月
	56.40
	78.00
	89.000%
	1.50%

	皇昌凱基41購02
	113/07/09
	6個月
	60.40
	88.00
	90.000%
	1.50%

	皇昌凱基41購03
	113/07/17
	6個月
	60.60
	90.90
	90.000%
	1.50%

	皇昌凱基42售01
	113/07/17
	7個月
	60.60
	55.00
	99.000%
	1.50%

	皇昌凱基43購01
	113/07/29
	7個月
	61.60
	70.00
	83.000%
	1.50%

	皇昌凱基43購02
	113/08/06
	7個月
	55.80
	83.70
	86.000%
	1.50%

	皇昌凱基46購01
	113/08/14
	10個月
	65.10
	86.00
	85.000%
	1.50%

	皇昌凱基46購02
	113/08/16
	10個月
	64.70
	97.00
	90.000%
	1.50%

	皇昌凱基48購01
	113/08/01
	12個月
	62.50
	83.00
	90.000%
	1.50%

	皇昌群益3B購01
	113/05/24
	6個月
	52.30
	65.00
	60.000%
	1.50%

	皇昌群益3B購02
	113/05/27
	6個月
	56.40
	80.00
	70.000%
	1.50%

	皇昌群益41售02
	113/07/17
	6個月
	60.60
	36.36
	145.000%
	1.50%

	皇昌群益41購01
	113/07/05
	6個月
	56.40
	84.60
	85.000%
	1.50%

	皇昌群益42購01
	113/07/24
	6個月
	61.60
	70.00
	88.000%
	1.50%

	皇昌群益45購01
	113/07/18
	10個月
	63.30
	94.90
	95.000%
	1.50%



每單位原始履約價格：新台幣79.00 元(發行日前一營業日標的證券收盤價之112.6962%)。

(2) 履約價格重設條件：
    無
 
(3) 行使比例：1：0.15；即每單位認購權證認購標的0.15股。
(4) 履約期間：自本認購權證掛牌上市日起至到期日止
(5) 履約給付方式：證券給付，惟發行人得選擇以現金結算，如到期具履約價值而未申請履約者，發行人將以權證到期日標的證券收盤前六十分鐘內成交價格之簡單算術平均價自動現金結算。(如發行人採現金結算，投資人除到期日外之存續期間申請履約時，以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結算；如到期具履約價值而未申請履約者，發行人將以標的證券收盤前六十分鐘內成交價格之簡單算術平均價自動現金結算。如無成交者則以最近一次成交價格計算。)
(6) 本次以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為標的發行認購權證之原因：提供投資人股權槓桿工具。
(7) 流動量提供者名稱：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流動量提供者報價方式：主動報價。
主動報價：
1.流動量提供者將於每隔5分鐘內至少報價1次，並維持此報價至少30秒，但因標的證券委託價量變動而更新報價者，則不受應維持30秒之限制。
2.最高申報買進價格與最低申報賣出價格間最大為10個升降單位。
3.權證每筆買進報價不得低於一百交易單位或總金額應達壹拾萬元以上。但有下列各情事之一者，得不受其限制，惟不得低於十交易單位：
(1)現股流動性不足時。
(2)標的證券為處置股票時。
(3)開盤後五分鐘至十五分鐘及收盤前五分鐘。
4.權證每筆賣出報價不得低於十交易單位。
5.現股流動性不足之定義為本檔權證買進報價之每一百交易單位×行使比例高於標的證券委買或委賣張數之百分之五十時。
6.權證日內最佳委買報價波動率之調降不得超過1%，但有下列各情事之一者，得不受其限制。
(1)權證價內程度超過25%，及價外程度超過25%且最佳一檔委託買進價格小於0.6 元者 
(2)權證距到期日小於15個營業日者。 
(3)權證符合不報價時機者。 
(4)權證價格變動1個升降單位造成報價波動率差異超過0.5%者。 
(5)權證委買報價理論價格因小數點進位而造成波動率差異問題者。
(6)前一日收盤無流通在外之權證
不提供報價之時機
1.集中交易市場開盤後5分鐘內。
2.權證之標的證券暫停交易。
3.當流動量提供者專戶內之權證數量無法滿足每筆報價最低賣出單位時，流動量提供者僅申報買進價格
4.權證距到期日十五個交易日以內，流動量提供者得僅申報買進。
5.權證理論價值低於 0.01元的權證。
6.流動量提供者在日常運作出現技術性問題時。
7.當發行人無法進行避險時。
8.價內程度超過30%(含)之權證，僅申報買進價格。
9.標的證券價格漲停時，認購（售）權證得僅申報買進（賣出）價格；標的證券價格跌停時，認購（售）權證得僅申報賣出（買進）價
格。認購（售）權證價格漲停時，認購（售）權證得僅申報買進價格；認購（售）權證價格跌停時，認購（售）權證得僅申報賣出價格。
10.個股型權證、電子指數權證或金融指數權證：標的20天交易日歷史波動率超過權證最佳委買價格隱含波動率達5%時，權證得不報賣價。
11.台股指數權證：期交所每分鐘公告之臺指選擇權波動率指數(VIX)超過權證最佳委買價格隱含波動率達3％時，權證得不報賣價。
[bookmark: _GoBack]12.標的為期貨ETF者，經主管機關公告限制買進後次一營業日起，至公告恢復買進委託止，權證得僅申報買進價格。
八、履約事項:
(1) 請求履約之程序
1.請求方式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交易所」)營業細則及相關規定辦理。依交易所現行規定，持有人應先填具「認購(售)權證履約申請委託書」委託證券商向交易所提出申請，並向證券商預繳履約所需支付之款項。交易所規定變更時，依變更後之規定。
2.請求時間
依交易所營業細則及相關規定辦理。依交易所現行規定，證券商提出申請履約截止時間為：週一至週五為下午二時三十分；撤銷履約請求之截止時間亦同。交易所規定變更時，依變更後之規定。
3請求數量
持有人請求履約時，不論發行人以證券給付或現金結算方式履約，均應為一千單位或其整倍數之認購權證。
4持有人請求履約時，不論發行人以證券給付或現金結算方式履約，均應依交易所規定，按認購權證履約價格乘以標的證券數量計算金額，由證券商依規定費率向持有人收取手續費。
5.持有人與證券商間有關權證履約之款項，均不得與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買賣之交割互抵。
6認購權證之履約、履約查詢及款券收付作業經由交易所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辦理。
7.發行人就受託請求履約證券商之行為不負責任。
(2) 履約給付
1.發行人於接獲請求履約通知時，就當日請求履約之認購權證得選擇全部或部分以現金結算方式履約，並依交易所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之規定，通知交易所或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2.同一營業日發行人以部分證券給付、部分現金結算方式履約時，以證券商向交易所提出履約申請之時序較優先者，先行採證券給付方式。交易所規定變更時，依變更後之規定。
3.倘認購權證具履約價值且發行人選擇現金結算時，則發行人應按持有人行使權利請求履約當日標的證券收盤價格減履約價格之差價乘以行使比例計算每單位權證所得金額給付持有人之委任證券商。
4.如發行人採現金結算，投資人除到期日外之存續期間申請履約時，以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結算；如到期具履約價值而未申請履約者，發行人將以標的證券收盤前六十分鐘內成交價格之簡單算術平均價自動現金結算。如無成交者則以最近一次成交價格計算。
(3) 停止請求履約
標的證券在交易市場終止上市，或本認購權證在交易市場終止上市，本權證停止請求履約，並依本發行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4) 經發行人依交易所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規定將應給付持有人之款券辦理交割完畢時，發行人即為履行契約責任。
(5) 本認購權證存續期間屆滿日或視為到期日，持有人未請求履約者，認購權證失其效力，除本發行計畫另有規定外，發行人對本認購權證不負任何責任。
(6) 發行人因履約而收回之認購權證應予註銷。
(7) 其他買賣及履約相關事項，依證券交易所營業細則及認購(售)權證相關規章辦理。
九、預定之風險沖銷策略
本公司未來將針對標的股價格及波動性進行避險，所擬採取之風險沖銷策略明細如下:
(1) 標的股價格沖銷策略以標的證券為主
(2) 波動性風險沖銷策略以本公司所發行的認購權證為主，標的證券所發行的轉換公司債為輔
十、履約價格及行使比例之調整（發行人未依交易所參考調整公式訂定）
符號說明：	
S：除權（息）交易日前一日標的證券收盤價、減資時最後交易日收盤價、變更股票面額之舊股票最後交易日收盤價或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分割、反分割前最後交易日收盤價
S'：除權（息）交易日標的證券參考價、減資參考價、變更股票面額之新股票上市開始買賣日參考價或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分割、反分割參考價
K：調整前之履約價格          
K'：調整後之履約價格 
N：調整前之行使比例          
N'：調整後之行使比例
m：現金增資認股率            
n：無償配股率
P：現金增資每股認購價        
B：標的證券現金股利或指數股票型基金(ETF)配發股息
PV：變更股票面額前之每股面額
PV'：變更股票面額後之每股面額
(一)標的證券發行公司有下列各款所定情事者，依各該款規定調整履約價格及行使比例：
1.(a) 標的證券公司若有發放現金股利或遇有資本公積、盈餘公積無償配發股票股利、或者現金增資且現金增資每股認購價低於減除股利參考價〔P<(S-B)/(1+n)〕時，應做如下之調整：
   除權息參考價通用計算公式如下：
                                        S – B + m P
           標的證券調整後參考價 ：  S' = -------------------
                                         1 + m + n
調整後履約價格：K' = K x ( S' / S )
調整後行使比例：N' = N x ( S / S' )
 (b) 標的證券公司若有發放現金股利或遇有資本公積、盈餘公積無償配發股票股利、或者現金增資且現金增資每股認購價高於或等於減除股利參考價〔P>=(S-B)/(1+n)〕時，應做如下之調整：
  除權息參考價通用計算公式如下：
                                        S – B
           標的證券調整後參考價 ： S' = ---------------
                                         1 + n
調整後履約價格：K' = K x ( S' / S )
調整後行使比例：N' = N x ( S / S' )
2.標的證券公司減資或合併、收購及股份轉換（標的證券為消滅、下市公司、且存續公司為權證可發行標的;或存續公司非權證可發行標的，但為國內上市金融控股公司，或為直接持有原標的證券發行公司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之國內上市投資控股公司）之調整公式： 
S' = ( S – d ) x b
調整後履約價格：K' = K x S' / S
調整後行使比例：N' = N x S / S'
其中，b代表減資、合併、收購及股份轉換之換股比例，每b股舊股換1股新股，d代表每1股舊股退還股款
3.標的證券公司變更股票面額之調整公式： 
      S' = S x ( PV' / PV )
K' = K x ( S' / S )
N' = N x ( S / S' )
(二) 標的證券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TF)有下列各款所定情事者，依各該款規定調整履約價格及行使比例：
  1.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配發股息時之調整公式：
      S' = S – B
K' = K x ( S' / S ) 
N' = N x ( S / S' ) 
  2.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進行分割或反分割時之調整公式： 
S' = S / b 
K' = K x ( S' / S )  
N' = N x ( S / S' )  
其中，b代表分割或反分割比例，即b= 分割（反分割）後受益權單位數 / 分割（反分割）前受益權單位數
(三)依上規定計算之新履約價格 以百分位為最小單位，並以千分位四捨五入計算，新行使比例以千分位為最小單位，並以萬分位四捨五入計算。
(四)前述事項發生時，發行人將依交易所規定辦理公告。

十一、標的證券公司有公司合併、收購及股份轉換、變更交易方式、停止買賣、暫停交易或終止上市或分割情事之處理
(一)公司合併、收購及股份轉換：
1.標的證券發行公司因合併、收購及股份轉換後為存續公司者，本權證之發行條件不予變更。
2.標的證券發行公司因合併、收購及股份轉換而消滅或下市，若對價條件為以下情境者，本權證將依本條(五)之結算辦法進行結算。
(1)對價條件為百分之百現金。
(2)對價條件除存續公司普通股股份、現金之外，同時包含其他有價證券。
3.標的證券發行公司因合併、收購及股份轉換而消滅或下市，且對價條件不符合本條(一)2.者，發行人依以下不同情境分別辦理。
(1)存續公司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後為權證可發行標的時，依本發行計畫第十條第(一)款公式調整履約價格及行使比例。
(2)存續公司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後非為權證可發行標的時，本權證依本條(五)之結算辦法進行結算，但若存續公司為本次股份轉換基準日後新掛牌之國內上市金融控股公司，或為直接持有原標的證券發行公司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且為本次股份轉換基準日後新掛牌之國內上市投資控股公司時，則依本發行計畫第十條第(一)款公式調整履約價格及行使比例。
(二)標的證券變更交易方式：
標的證券變更交易方式時，本權證之發行條件不予變更。但發行人認有必要時，得報經交易所同意後，變更發行條件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三)標的證券停止買賣：
標的證券停止買賣期間，本權證亦停止買賣及停止履約；標的證券恢復買賣後，依本發行計畫之規定辦理。標的證券停止買賣期間逾本權證到期日者，本權證於視為到期日之次日失其效力。
(四)標的證券暫停交易
標的證券暫停交易期間，本權證亦暫停交易、停止履約及不提供報價；標的證券恢復交易後，依本發行計畫之規定辦理。標的證券暫停交易期間逾本權證到期日者，本權證於視為到期日之次日失其效力。
(五)標的證券終止上市及分割： 
1.本權證之提前到期日為標的證券之最後交易日，本權證之最後交易日為提前到期日前二個營業日。發行人於提前到期日後三十日內，採現金結算方式結算予持有人。
2.本權證結算價格之計算：
(1)若標的證券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因淨值等於零或小於零公告停止買賣，則權證結算價格計算方式為以標的價格為零計算內
含價值，即認購權證結算價格為Max（0 – 最新履約價格，0）x 最新行使比例；認售權證結算價格為Max（最新履約價格 – 0，
0）x 最新行使比例。
(2)若標的證券終止上市不符合（1）所述，則計算公式採Black & Scholes公式。
(3)Black & Scholes公式之參數採用方式：
a.標的證券價格：對價條件為百分之百現金者，以其公告之調整後現金對價作為標的證券價格；其他狀況則採用標的證券最後交易日
收盤前六十分鐘內成交價格之簡單算術平均價。
b.履約價格：採用最新之權證履約價格。
c.執行比例：採用最新之權證執行比例。
d.存續期間：依原發行計畫之到期日計算。
e.利率：依原發行計畫之利率條件。
f.現金股利：0。
g.股價波動率：該權證之造市波動度。（即權證最後交易日，流動量提供者委託買單造市波動度） 
h.以上結算價格之計算，以百分位為最小單位，並以千分位四捨五入計算。
3.若標的公司於權證上市交易期間依法進行公司分割(指數股票型基金(ETF)除外)以致標的公司之股本產生變化，則不論分割後之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是否仍為上市公司，本權證於標的證券停止交易之前一營業日視為提前到期日。本權證之提前到期日為標的證券之最後交易日，本權證之最後交易日為提前到期日前二個營業日，發行人將依本條（五）１.(1)(2)目之結算辦法進行結算，於提前到期日後三十日內，採現金結算方式結算予持有人。

(六)前述事項發生時，發行人將依交易所規定辦理公告。
(七)如經主管機關及交易所核定本權證標的證券公司合併、收購及股份轉換、變更交易方式、停止買賣或終止上市及分割者，依本權證
發行計畫公司合併、收購及股份轉換、變更交易方式、停止買賣或終止上市及分割之規定辦理。
十二、認購權證之買賣及上市
(一)本認購權證自發行日，俟上市契約經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後，由發行人向交易所洽定掛牌上市日期。
 (二)上市後之買賣：
1.本權證於上市後應在集中市場為交易，其交易方式及程序均依交易所之規定。
2.本權證一律委託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辦理帳簿劃撥，持有人不得申請領回。
3.買賣本權證應依法繳交證券交易稅捐，並依交易所規定繳付手續費。
4.變更交易方式 
本權證經主管機關及交易所核定變更交易方式者，除依核定之交易方式為交易外，本權證之發行條件不予變更。但發行人認為有必要
時，得報經交易所同意後，變更發行條件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5.停止買賣
本權證經主管機關及交易所核定停止買賣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1)因標的證券發生變更交易方式、停止買賣、終止上市及分割或公司合併、收購及股份轉
換所致者：
依本發行計畫第十一條第（一）、（二）、（三）及第(五)款規定辦理。
(2)因發行人之事由所致者：
持有人得於本權證停止買賣期間，向發行人提出履約請求，持有人請求履約時，依本發行
計畫履約給付之規定辦理。
(3)前述停止買賣事項發生時，發行人將依交易所規定辦理公告。
6.暫停交易
本權證經主管機關及交易所核定暫停交易者，依本發行計畫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辦理。
7. 終止上市
本權證經主管機關及交易所核定終止上市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1)因標的證券發生變更交易方式、停止買賣、終止上市及分割或公司合併、收購及股份轉換股票所致者：
依本發行計畫第十一條第（一）、（二）、（三）及第(五)款規定辦理。
(2) 因發行人之事由所致者：
發行人於權證視為到期日後二十個營業日內，採現金結算方式結算予持有人。
本權證結算價格之計算：
a.計算公式採Black & Scholes公式。
b.參數採用方式：
· 標的證券價格：採用權證視為到期日標的證券收盤前六十分鐘內成交價格之簡單算術平均價。
· 履約價格：採用最新之權證履約價格。
· 執行比例：採用最新之權證執行比例。
· 存續期間：依原發行計畫之到期日計算。
· 利率：依原發行計畫之利率條件。
· 現金股利：0。
· 股價波動率：該權證之造市波動度。（即權證最後交易日，流動量提供者委託買單造市波動度） 
· 以上結算價格之計算，以百分位為最小單位，並以千分位四捨五入計算。
 (3) 前述終止上市事項發生時，發行人將依交易所規定辦理公告。
十三、外國標的證券經所屬證券交易所暫停交易、停止買賣或終止上市，或外國標的指數經編製機構公告 停止編製該指數等資訊來源及揭露方式(不適用本次發行之權證)：本公司於外國標的所屬證券交易所官方網站得知標的證券暫停交易、停止買賣、終止上市等資訊時，即通知臺灣證券交易所，並於本公司網站及臺灣證券交易所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系統(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公告相關訊息
十四、認購權證存續期屆滿之效力
本認購權證存續期間屆滿日或視為到期日，持有人未請求履約者，認購權證失其效力，除本發行計畫另有規定外，發行人對認購權證不負任何責任。
十五、認購權證之轉換
發行人不得主動轉換為存續期間長於本認購權證之另一認購權證或其他證券。
十六、發行人未於規定時限履行義務時，對其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帳戶內存券之分配處理方式
發行人若未能於規定時限內履行其交付標的證券或現金差價之義務時，發行人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開立之集保履約專戶內之存券，概依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中有關債權人求償之相關規定，優先償還權證持有人。
十七、特別聲明
本認購權證購買人應事先了解認購權證之相關法令及交易所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之相關規定，並詳閱本發行計畫及發行人之公開說明書，購買本認購權證後，即受相關規定及本發行計畫與公開說明書內容之拘束，不得以不知相關規定及發行計畫與公開說明書為由，提出任何主張。
十八、公眾人士可索閱公開說明書的處所
本公司金融商品部
及投資人得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公開銷售說明書電子檔
十九、刊登上市公告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 
二十、認購(售)權證上市買賣日期：預定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
